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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5_9C_A8_E2_c122_483922.htm 所谓“债转股”即

债权转股权，是指债务人的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所持有的合

法债权依法转变为对债务人的投资，增加债务人的注册资本

的行为。 我国所实施的“债转股”是在行政命令下开展的，

缺少相应的基础，作为从事专业法律的律师在“债转股”中

的作用显得尤为特别。 商业银行的“债转股”为债务企业的

股权，首先要求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

书》。“债转股”运作中的各个环节主要涉及银行、资产管

理公司和企业三方当事人，解决“债转股”的关键环节在于

合法确立这三方的法律关系，尤其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

务企业之间的关系。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不得向银行金融

企业机构和企业投资。”这一强制性规定所产生的结果是商

业银行无法直接将债权转换为负债企业的股权，因此，国有

商业银行依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施债权转股

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分别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绕开

这一法律障碍。因此，在“债转股”工作中三方法律关系表

面上就“简化”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企业的双方法律

关系。故目前我国债转股的主体只能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由国

有商业银行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和直接债务人。而股份制商

业银行、非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均不得作为

债转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 笔者认为，在“债转股”过程中

，就不同的工作阶段的不同工作内容，各方当事人应分别签



订协议。 律师在“债转股”中提供的法律服务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前期准备阶段 确定可转债部分是律师在提供债

转股法律服务时的首要问题。根据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

行下发的《意见》规定，目前可进行“债转股”的企业主要

的范围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国家“七五”、“八五”期间和

“九五”前两年主要依靠商业银行贷款建成投产，因缺乏资

金等因素负债过高导致亏损，难以归还贷款本息，但通过“

债转股”后可扭亏为盈的工业企业；另一类是国家确定的512

户重点企业中因改建、扩建致使负债过重，造成亏损或虚盈

实亏，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可转亏为盈的工业企业。律师

在这一阶段，还应对债务企业进行法律审查，审查内容主要

包括：法人的主体资格；企业章程；关联企业问题；对外担

保或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法律纠纷；正在发生的和可能发生

的合并、分立等资产重组行为；职工安置、确定债务企业所

负债务中可进行转股的部分和可进行转股部分债务以外的其

他债权债务，并与可转换部分以外的债务的债权人签订相关

的法律文件。 2.“债转股”实现施段 实施阶段是“债转股”

的核心阶段，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债务企业签订“债转股”

协议，在这一阶段，主要涉及的法律问题有：第一，不良信

贷评估与“债转股”比例；第二，确定企业的重组方案；第

三，修改企业章程；第四，担保问题处理等。相应的律师在

此阶段的主要工作就包括：参与制订“债转股”协议书；参

与制定新公司章程；参与相关的商务谈判；协助企业起草其

他相关法律文书。在这一阶段，律师必须对“债转股”中所

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提出专业意见。同时，还应会同会计师

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准确评价企业的经



营状况、企业领导人的重大决策，督促企业开展正常合法的

经营活动和合规的财务活动，对债务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不良信贷评估和可转股部分出具法律意见书

，对“债转股”中涉及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问题

进行法律核查，并提示债转股企业对企业增资扩股、修改章

程等重大事项应报送有关政府机关审批。 3.股权变现阶段 由

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转股”从债权人变成投资人，

是属于阶段性的持股者，这一特点决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一旦具备条件，即从其投资的企业中收回其投资并完全退出

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退出方式主要有

三种：一是“债转股”后，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企业的成

长性、经营性和投资价值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

谈判、协商方式将股权转让给中外投资者；二是由“债转股

”企业的集团回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三是通过规范

化的公司改造，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证券商推荐上市，

以证券化的方式退出股权。在这一阶段，律师提供的法律服

务主要是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退出企业相关问题的谈判、

协商，出具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建议书等。 目前在“债转股

”项目活动中，律师费的支付均系目标公司先行垫付，最后

由“债转股”企业即新公司支付。但上述方法有较大弊端，

存在着律师的名义委托人与实际委托人并不一致的现象，最

终导致律师费无法正常收取而影响律师的实际工作及正常水

平的发挥。 总体来说，律师在“债转股”项目工作过程中明

显感到工作较为被动，无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且法律依

据贫乏，较难把握。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债务重

组的工作将日趋增多，律师将会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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